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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教科書選用程序的主體檢討 

─兼評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6 年度訴字第 3797 號判決 
 

 

 

 編目：憲法 

【論文導讀】 

一、文章名稱：教科書選用程序的主體探討 

─兼評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6 年度訴字第 3797 號判決 

二、作    者：許育典 

三、出    處：月旦法學雜誌，第 188 期，頁 22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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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科書選用程序，作為教科書送達學生手中的最後一道程序，雖然是影響整個教科書制度成敗的關鍵，

卻是一個少被討論的領域。追根究柢，或許是因為在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的規定下，教科書選

用程序授權各校自行訂定，形成了「多樣」的發展，也造成了研究的困難。為瞭解教科書選用程序的問

題，本文乃主要著眼於教科書選用程序主體的探討。透過對教科書選用主體的界定，得以明白究竟是「誰」

得對教科書選用程序進行救濟，進一步經由救濟程序的賦予，使得臺灣的教科書選用程序，不因有心人

士的掌握，而形成箝制學生人格開展的工具。 

關鍵詞：教科書選用程序、統編制、審定制、保護規範理論、國民教育基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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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重點整理 

一、教科書選用程序在台灣的現況 

(一)教科書作為意識型態的傳遞媒介 

國家實施義務教育，主要目的在建立社會的共同價值，形塑公民的基本條件。然而如果國家

意圖介入或不知克制，教育也可能成為政權宰制人民的工具。 

學校課程作為教育的一部分，雖然反映了來自學校外意識型態的文化資源，但並非所有的意

識型態都被提及，亦非所有的團體意義都被傳遞，被採用於課程中的知識，均表示了選擇者

的特定價值觀點，而教科書是最常用來承載國家意識型態的工具，其意識型態不單限於政治

方面，也包括種族、性別、階級或宗教等其他方面。 

教科書是教師教學的主要依據，是表達課程內涵的主要操作媒介，單從此一形式上定義，看

不出教科書為何成為國家特定意識型態的傳遞媒介，但是從教育實況來看，特定團體的選擇

通常決定那些社會傳統可以進入課程中。所以在教科書內容與形式上，往往顯示了對事實的

特定建構、對知識的特定選擇與組織，以強化某些人的觀點，並以此確定合法化的知識與文

化，進一步鞏固其在文化上的宰制地位。 

(二)從統編制到審定制的教科書制度演變 

每個教師授課時，最主要的教材就是教科書，其扮演連結學校授課計畫與教師教學自由的角

色，而成為特定意識型態傳遞的關鍵，因而本文以下即從教科書編制出發，去探討國家權力

在教科書制度的運作模式。 

1.國家權力在統編制的施展 

統編制顧名思義，就是由政府統一編定全國的教科書，因而在內容、價格等方面均是全國

一致。全國都使用同一種教科書的情況下，國家可能會以教科書為媒介，傳播某一種特定

的意識型態、價值觀念等，讓下一代國民成為國家計畫中的國民。就臺灣的教科書而言，

在日治時期的發展，是以塑造殖民地國民為目的；國民政府來台後，初期在教科書的事項

上採取較開放的態度，後來則嚴格採取統編制。但在教改的浪潮下，實施多年的統編制教

科書也面臨開放的壓力。 

2.國家權力在審定制的節制 

關於現行教科書編制的規定，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

書，由教育部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由學科及課程專家、教師及教

育行政機關代表等組成。教師代表不得少於 1/3；其組織由教育部定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之教科圖書，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足見立法者已就教科書編制選擇

事前審定制。 

教科書開放審定的意義在於希望教科書的內容能夠多元化，但目前民間各出版者所發行的

審定本教科書，內容的多元化傾向並不如預期。新課程雖然給予教科書出版者很大的詮釋

空間，但在根本的教材教法觀點上，卻容易因為審定者觀點的偏好，而趨於統一，一旦教

科書教材教法的觀點趨於一致，版本的多元化也是一種假象。 

由此看來，相對於國家權力在統編制的無限度施展，教科書採取審定制雖能某種程度節制

國家的權力，但國家權力在臺灣的教科書編制中，仍有其行使的痕跡。 

(三)教科書的選用程序 

臺灣教科書採取審定制後，教科書最終的選用權是交給各個學校，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

公開選用之，因此教科書的選用程序便會有「因校而異」的狀況，在組織與程序面向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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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 2 個問題： 

1.教科書選用委員會的組織不明； 

2.教科書選用程序的大同小異。 

臺灣教科書選用程序因授權給校務會議決定，而呈現多元的發展結果，但是為避免教科書選

用的恣意，進一步成為侵害學生基本權的幫手，則針對教科書的選用程序，勢必應給予救濟

途徑。因此，誰擁有救濟的權利，亦即誰是教科書選用程序的主體，便成為本文最核心的問

題。 

二、教科書選用程序的權力主體探討 

(一)保護規範理論作為探討教科書選用主體的基礎？ 

1.由保護規範理論而生對訴訟權能的判定 

因公法法規有保護公共利益的目的，從而由公法法規所得出的公權 利，其成立須具備 3

個要件： 

(1)公法法規必須課以行政機關為特定行為的義務； 

(2)該規範須同時有保護個人利益的目的，而非專為實現公共利益而制定； 

(3)該規範有賦予個人為保護其利益，得請求行政機關為特定行為的法律上之力。 

臺灣目前採取保護規範理論，來界定何者為權利主體，並因而擁有訴訟權能。確切的說，

基於相對人理論，行政處分的相對人擁有訴訟權能，但是就受波及的第三人而言，法院必

須依據保護規範理論來審查其是否具有主觀權利，並進一步享有訴訟權能。 

訴訟權能的判定與保護規範理論的運用，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1)層次一：確認原告主張系爭處分違法所引據的法令規定，亦即原告原則上須具體指摘系

爭處分違反何等法令； 

(2)層次二：解釋上開規定是否屬於「保護規範」，亦即系爭規定的規範目的，除保護公共

利益外，是否兼及保護個人的利益； 

(3)層次三：判斷原告是否屬於上開法規的保護對象，亦即系爭規定除須具有保護規範的性

質外，原告尚須為該保護規範所及。 

2.教科書選用程序中保護規範理論適用的侷限 

保護規範理論的適用前提，必須存在一個被適用的法律，就本文所探討的教科書選用程序

來看，所涉及的法律主要是國民教育法，以及各學校依此所訂定的教科書選用辦法。就國

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來看，其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學校校務

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因其為一授權母法，而無法了解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所要保護的對象為何，自然也無法從此推出教科書選用程序的權利主體。 

而從教科書選用程序的介紹可知，其屬於一個「因校而異」的規定；但從各校的規定可以

看出，不同學校規定呈現大同小異，甚至有所疏漏。因此在法規缺乏的現況，欲從保護規

範理論去論證出教科書選用程序的權利主體並不容易，也無法達成，而這正是作為行政法

位階的保護規範理論，運用於教科書選用程序的侷限。 

(二)以憲法基本權理論填補教科書選用法規的不足 

1.國民教育基本權作為教科書選用程序的憲法基礎 

憲法第 21 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利與義務。」由此看來，其保障範圍侷限於國

民教育。至於何謂國民教育，規定在國民教育法第 2 條第 1 項，目前是指國民中小學階段。

因此，從憲法第 21 條國民教育基本權的保障範圍來看，本文所探討的教科書選用程序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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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 21 條為其憲法基礎。 

雖然憲法第 21 條將權利與義務並陳，但在解釋上應認為人民受教育的目的並非為了國家，

而是為了其自身的緣故，所以教育應該是一種人民的權利，而國民教育基本權的目的便在

維護學生人格的自由開展，亦即人的自我實現是國民教育基本權的基本核心所在，所以國

家在進行教科書事項的監督時，必須以學生的人格開展為中心。 

2.實施國民教育基本權的教科書選用程序 

(1)教師教學自由下教科書選用程序的行使 

教師是居於自由民主憲政國家與學生之間的一個橋樑，經由此橋樑在憲法上建構出教師

的教學自由，而使其成為以學生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教育基本權保護法益。更確切的說，

教師並非國家的執行機關，其處於一個具有創造力、自由且獨立的教育者人格的地位，

而由此地位的憲法保障，去協助並促進學生的人格自由開展。而教科書選用程序的開放

多元化，其實是與教師教學自由與教學責任是互為表裡的。 

(2)父母教育權下教科書選用程序的參與 

民法第 1084 條規定：「父母對於未成年之子女，有保護及教養之權利義務。」這並非只

是一個單純為了父母而給予父母的權利，毋寧是為了保障其子女的自我實現，而在憲法

的教育基本權中內含一個為追求子女自我實現的教育參與義務性。 

父母教育權除了家庭教育部分外，尚有參與學校教育的部分，其目的在於確保公權力不

至於過度影響教育內容，進一步影響學生的人格開展。因此在教科書選用程序的實施

下，若是該選用程序剝奪父母的參與權，即會限制父母的教育權。基於父母對子女的教

育事務，在教育基本權的保障下，享有參與學校中有關子女教育事務的事項，當然也包

含了教科書選用程序。 

既然從教育基本權的保護法益中，可以由教學自由導出教師在教科書選用程序的行使權、

從教育權導出父母在教科書選用程序的參與權，那麼教師與父母應該是教科書選用程序的

權利主體。 

三、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6 年度訴字第 3797 號判決評析 

(一)案例事實 

臺北市政府、臺北縣政府及基隆市政府共同規劃「北北基國民中學教科書單一版本評選作業

計畫」，原告甲為「自然與生活科技」科目教師、乙為「藝術與人文」科目教師、丙為家長，

不服該評選計畫，依行政訴訟法第八條規定，提起行政訴訟。 

(二)判決評析 

(1)原告主張： 

○1 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所保障之主體，審查委員會已明確說明係保障「教師專業

自主權」。惟因涉及校內客觀成績評量，因此以校為單位，擬定以校務會議制定辦法為

之，故教科書選用並非學校權利，僅係因遷就客觀上學校校內成績評量之現實考量，故

始以校選用單位。 

○2 所謂「教師專業自主」與「教科書選用自由」，除了包含不得剝奪教師選用程序外，亦

應包含教師選用過程之意思形成自由，即不受不當外力干預。 

○3 若法律為公共利益而設，但有保護特定人意旨時，仍可以提起訴訟救濟，舉重以明輕，

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立法過程已明確指明係「尊重教師之專業自主權」、本件

被告更以積極侵害作為，難謂原告不得提起訴訟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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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若教師或家長非教科書選用之權利人，則誰又可享有教科書選用之權利？學校絕非選用

教科書之權利人。「蓋國家及其機關若與人民發生權利義務關係，必須在法律規範之下，

就具體事實關係才可成立，抽象所謂國家的公權利並不在存」。因此學校既係身為行政

機關，理論上當然不會享有公權利，故教科書選用並非學校權利，否則豈不形成行政機

關(學校)向老師、家長行使公法上權利之謬誤？ 

(2)被告主張 

北北基三縣市規劃的教科評選，係從經國立編譯館審定通過的版本中，透過教師專業知能

選出單一版本，並進而推薦學校循校務會議程序選用；學校選用與否，尚須經過校內校務

會議民主程序，自無原告所稱侵害教師專業自主權、家長參與教科書選用等情事。 

(3)判決理由 

○1 有關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之選用，依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之規定，

係由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之「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而非賦予教師個人

或學生家長個人有此權限。 

○2 且依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我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係採

審定制，只要經過審定通過之版本，學校皆能選用之。而北北基三縣市政府規劃之教科

書評選，係從經國立編譯館審定通過之版本中，選出學科單一版本推薦學校循校務會議

程序選用，學校採用與否，依前開選用教科圖書之規定，仍須經過學校校務會議，依相

關民主程序議決之。 

○3 原告等既為學校教師或學生家長，將來有機會參與學校校務會議，以議決相關教科圖書

之選用，則原告等依教師或家長身分之參與教科書選用權、教師專業自主權、子女受教

權等，並不致因被告之評選教科書、推薦選用教科書而受有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 

(4)本文見解 

本文認為原告甲與原告丙應為本案教科書選用程序的權利主體，理由如下： 

○1 教科書評選作業計畫的評選領域，並不包括「藝術與人文」領域，縱使在教師教學自由

的保障下，應使教師行使其教科書選用權，但仍應在該教師的專業領域內。因此，作為

「藝術與人文」領域教師的原告乙，對於本案並無訴訟權能。 

○2 原告認為從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可推出其權利主體的地位，但本文認為國民教

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僅是一個授權學校訂定辦法的依據，無法當然推導出其有保護教

師教學自主權的目的。縱使可以推導出教師的教學自主權，亦無法從該條中推除父母的

教育參與權。 

○3 被告與法院的認定，過於輕忽升學主義對人民的影響。雖然學校使否採用被評選的教科

書，仍須經過校務會議程序議決，但是考量到後續國中基測的實施，將使此評選具有實

質上的拘束力。 

○4 法院對於原告是否享有權利似乎有前後矛盾之處，因其認為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並非賦予教師或家長有其權限，但最後卻又認為教師與家長可以於學校校務會議中

行使其權利，似乎在不同階段，對教師、家長在教科書選用程序的權利主體認定有所不

同。 

四、結論 

教科書選用程序在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下，授權給各個學校   訂定辦法辦理之，

因而呈現百家爭鳴的現狀，也正因每個學校規範的不同，形成探討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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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科書選用程序作為教科書送達學生手中的最後決定，其具有相當程度的重要性，所以，

教科書選用程序不得免於監督，否則將使得以學生人格開展為目的的教科書制度，變成箝制學

生多元思考的手段。 

在臺灣，訴訟權能的判斷，原則上採取保護規範理論，藉由對法規範的探討，以確立出教科書

選用程序的「權利人」。然而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僅是一個授權規定，依此授權而生

的各校教科書選用辦法卻又相當簡陋，產生無法由法規判斷誰為權利人的困境。 

因此，本文乃嘗試從憲法基本權的理論出發，經由憲法理論所衍生的價值體系，來填補臺灣教

科書選用程序法規不足的問題。整體而言，由於本文所探討的教科書侷限於國民中小學，因而

以憲法第 21 條國民教育基本權作為教科書選用程序的憲法基礎。透過國民教育基本權的保護法

益，形塑出教師的教科書選用程序行使權、父母的教科書選用程序參與權。本文乃藉著前面所

形塑出的理論，對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6 年度訴字第 3797 號判決進行評析與檢討。 

貳、考題趨勢 

教育權議題在近年國家考試憲法一科，屬於較冷門的部分，但在許育典教授任教的成功大學法律系

及研究所課程中，有為數不少的討論。有志於成功大學法律研究所的同學，務必要下功夫研讀教育

權的相關文獻。本篇文中許育典教授從憲法第 21 條推論出教師的「教育行使權」及父母的「教育參

與權」，在國內討論教育權的相關文獻中，可算是獨門見解，同學不可不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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